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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报告 

 

致同审字（2021）第 110A014797 号 

 

 

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一、无法表示意见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信威集

团公司”）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，2020 年

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

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。 

我们不对后附的信威集团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。由于“形成无法表示

意见的基础”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

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。 

二、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

1、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 

信威集团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33.84 亿元，于 2020年 12

月 31 日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-147.11 亿元，且存在大量逾期债务合计

56.23 亿元，并因债务违约涉及大额诉讼。 

此外，信威集团公司 2020 年买方信贷海外业务依然处于停滞状态，相关重大

资产重组事宜无确切进展，子公司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进入破产清算

程序，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 

上述事项表明，信威集团公司存在多项对财务报表整体具有重要影响的重

大不确定性，虽然管理层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及附注十三、3 中披露了拟采取的

改善措施，但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，我们未能就信威集团公司与改善持续

经营能力相关的措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对其自报告期末起未来

12 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做出判断，因此我们无法判断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

设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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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能有效运行 

由于人员流失情况严重，多个重要岗位的员工离职，导致信威集团公司与

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未能有效运行，无法有效降低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

存货、预计负债、或有事项等项目的错报风险。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，我们

无法取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相关财务报表项目是否存在重大错报，

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建议，以及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。相关情况

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。 

三、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

信威集团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，使其实

现公允反映，并设计、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，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

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。 

在编制财务报表时，管理层负责评估信威集团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披露

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（如适用），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，除非管理层计划清

算信威集团公司、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。 

治理层负责监督信威集团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。 

四、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，对信威集团公司的财

务报表执行审计工作，以出具审计报告。但由于“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”

部分所述的事项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

基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